
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

黑高法 EzO⒛〕82号

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

关于印发 《全省法院开展涉黑涉恶案件
“
打财断血

”
专项执行行动方案》的通知

全省各中级法院:

为进一步加大对涉黑涉恶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力度,有

力推进我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入开展,黑龙l江省高级人民法

院印发了 《全省法院开展涉黑涉恶案件
“
打财断血”

专项执行行

动方案》,现印发给你们。请将此方案及时转发辖区基层法院,并

按照方案要求组织开展专项执行行动。行动开展L过程中遇到的问

题,请及时层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综合处。



联系人:邢汝成,

特此通知。

闫L诉乡:0451-82392564, 1319951979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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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省法院开展涉黑涉恶案件
“
打财断血

”
专项执行行动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最高法院、省委对扫黑除恶专项斗

争的重大决策部署,进一步加大对涉黑涉恶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

执行力度,彻底铲除黑恶势力经济基础,推动全省法院涉黑涉恶

案件
“
打财断血”

专项执行行动深入开展,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深入学习贯

彻党的十九大,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,贯彻落实中

央政法委、最高法院、省委政法委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部署要求 ,

紧紧围绕实现
“
打财断血”ェ作目标,循线深挖执行财产,完善

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工作长效机制,确保应执尽执,坚决夺

取我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全面胜利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年底前,全省各级法院要实现以下目标:

(一 )切实加大对涉黑涉恶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力度 ,

穷尽各类执行手段,全面履行
“
打财断血”

职能,将有财产可供

执行的案件全部实际执行到位 ;

(二 )将财产执行情况及时录入执行案管系统,切实提升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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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恶案件的实际执行到位率,确保
“
打财断血”

成果及时兑现。

(三 )建立健全法院内部立案、审判、执行相互协调配合的

效机制,定期研究解决涉黑涉恶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工作

的突出问题。在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和联合信用惩戒机制的基础

,建立完善银行、银保监会、税务等部门参与的黑恶财产查控

台,切实提高执行效率。

三、具体安排

“
打财断血”

专项执行行动自⒛20年 4月 中旬开始,至.12

底结束,共分三个阶段。其中:4月 底前为部署阶段,5月 初至

月中旬为集中执行阶段,12月 下旬为总结阶段。

(一 )部署阶段

在部署阶段,全省各中级法院按照本方案要求,结合本地实

,全面部署辖区两级法院
“
打财断血”

专项执行行动。各基层

院要按照省法院、中级法院的部署要求,部署开展好本院专项

行行动。执行法院要彻底摸清案件底数,指派专人按照省法院

求认真填报涉黑涉恶案件财产执行情况台账,确保专项执行行

任务明确,坚决防止数据统计错误的问题。执行法院要制定本

专项行动方案,主管执行工作的院领导要亲自挂帅、亲自研究、

自督导,并可结合本地实际组织开展若干个集中执行周,确保

项执行行动确定的各项目标如期实现。



(二 )集中执行阶段

执行法院要在建立完善涉黑涉恶案件财产执行情况台账的基

础上,针对每起案件的不同特点,逐案研究执行方向,逐案明确

执行方案,逐案确定执行时限。需要查找财产线索的,要综合运

用网络查控、传统查控、悬赏执行、搜查等各类手段,尽最大可

能找到可供执行财产。已明确财产线索或财产已被依法控制的,

要依法及时采取查封、扣押、冻结、评估、拍卖等执行措施,将

财产尽快执行到位,并将执行情况及时录入黑龙江法院执行案件

流程信 J息管理系统。

要狠抓大案及首犯的执行,通过挂牌督办、协同执行等方式,

深挖其财产线索,及时处置涉案财产,坚决摧毁黑恶势力经济基

础。对于抗拒执行、规避执行的,要用足、用好各类执行措施 ,

加大惩戒力度,确 保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在六个月内执行完毕。

对于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,要严格依据法律、司法解释的规

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

(三 )总结阶段

12月 25日 前,各中院要在报送最后一次台账的同时,对辖

区两级法院开展
“
打财断血”

专项执行行动的情况、取得的经验

等进行全面总结,并 以书面形式报送省法院执行局综合处。

四、有关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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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加强组织领导,落实行动要求

全省各级法院要高度重视此次专项执行行动,将其纳入 ⒛⒛

年中心工作。要在各级法院扫黑办、领导小组的指挥下,全力做

好涉黑涉恶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工作。各中院要加强对辖区

奉层法院的监督指导,综合运用检查、督办、通报、约谈等措施,

有力推动专项执行行动的深入开展,确保各项部署要求切实落实

到位。

(二 )厘清执行财产,提升执行到位率

| 各中、基层法院执行部门要认真梳理涉案财产的来源、性质、

用途、权属及价值。发现刑事裁判对财产的具体名称、数量、金

额、价值、处置情况表述不清,导致执行内容不明确的,应当书

面征询审判部门的意见,审判部门应当在 15日 内作出书面答复或

耆裁定予以补正。审判部门未及时答复或者不予答复的,执行部

门可层报院长督促审判部门答复。移送材料中缺少公安、检察机

*及纪检监察等部门对涉案财物进行甄别、鉴定、上缴、评估、

估算等材料或证据的,应 当要求立案、刑事审判部门及时提供。

要将已经执行到位的财产全面、及时、准确录入涉黑涉恶案

俳财产执行情况台账。对于公安、检察机关及纪检监察等部门在

秭送执行前已经上缴国库或返还当事人的财产,执行部门应当按

照
“未移送执行案件实际执行到位标的额”录入涉黑涉恶案件财



产执行情况台账,准确反映涉黑涉恶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

情况,不断提升实际执行到位率。

(三 )加强内部联动,形成工作合力

全省各级法院立案、刑事、执行部门要树立 “
一盘棋

”
思想 ,

加强沟通,紧密配合,共同做好涉黑涉恶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

行工作。宣判前,刑事审判部门应当提前主动与执行部门对接 ,

对疑难性财产权利的处置方式进行研判。要建立执行绿色通道 ,

刑事审判部门要在判决生效后及时移送执行,并将公安、检察机

关及纪检监察等部门已经上缴国库或返还当事人的财产清单同时

移送。立案部门要认真审查移送的证据材料、财产清单是否齐全 ,

符合立案执行条件的要优先立案;缺少证据材料、财产清单的应

当退回刑事审判部门补充提供。每月 25日 前,各中院要将辖区两

级法院涉黑涉恶案件财产执行情况台账报送省法院执行局综合

处。

(四 )完善工作机制,确保取得实效

省法院将把
“
打财断血”

专项行动开展情况纳入对各中院

⒛⒛年执行工作绩效考核。6月 份开始,省法院将根据各中院上

报的台账数据,每月对各中院 (含辖区基层法院)涉黑涉恶刑事

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(不含以终结本次执行方式结案的案件 )

的实际执行到位率进行排序,并对排序后 3位的中院进行通报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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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5日 印发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


